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1號

原      告  羅財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吳永泰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賠償損害事件，原告就本院111年度醫訴字第5

號違反醫師法等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

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1835號），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

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勞動事

件法第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其受僱於被

告，工作地點在桃園市中壢區，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勞

訴卷二8頁），依前開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民國108年1月3日起至同年3月27日止

受僱於被告，擔任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新明診所

登記負責人，並簽訂合作合約，約定月薪新臺幣（下同）19

0,000元，兩造屬僱傭關係。詎被告私自偽造文書、虛報健

保且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

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9035號、110年度偵字第17

049號提起公訴後，本院以111年度醫訴字第5號判處罪刑確

定（下稱系爭刑案），致原告受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下稱健保署）裁處自109年1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停止全民

健保特約3個月，並不支付停約期間醫事服務費用（下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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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裁罰），更使原告無法從事健保醫療工作，原告權益、名

譽及精神因而受損，被告應賠償原告薪資3個月570,000元、

108年3月份短付薪資90,000元、名譽損失300,000元、精神

慰撫金300,000元。另原告於108年10月28日受聘於訴外人富

康診所負責醫師，並申請健保業務，不料健保署以原告受前

揭處分尚未完成執行而不予特約給付，遂遭富康診所減薪而

無法更換新工作，此期間損失薪資300,000元。為此，爰依

合作合約、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等規定，提起訴

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60,000元，及自113年3

月7日民事補充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因被告出資經營新明診所須由醫師擔任負責人，

遂與原告合作，兩造僅簽3個月合作合約，非聘僱合約，亦

非勞雇關係。兩造簽訂合作合約後，原告自108年3月1日

起，看診時在無藥師情況下，自行調製藥品予病患，又健保

署要求看診資料每天上傳，嗣於同年月23日遭健保署查獲不

法，新明診所自翌（24）日起停診，終止雙方合作關係，因

健保署不同意原址再設診所，新明診所遂辦理歇業。原告為

新明診所負責人，應負起新明診所全部責任，原告應自負其

責。再原告前揭違反藥事法令行為犯後態度不佳，致健保署

重罰停約3個月，及須繳回犯罪所得490,949元，已由被告代

墊。另健保署因原告前述違反藥事法令行為，108年3月份看

診費、院內調劑費悉遭健保署沒收，何來薪資短少90,000

元。又健保署查出原告在其他地方擔任負責醫師時，有類似

違法案件而早被鎖定為5年觀察名單，何來名譽受損。原告

身為健保署特約醫事機構負責人卻不肯負責，刻意提告，卻

將全部責任轉嫁被告，並於系爭刑案審理時不願與被告和

解，被告因而無法獲得緩起訴或緩刑，竟要求精神慰撫金，

實無理由。再原告明知停約尚未結束，仍前往富康診所擔任

負責醫師而無法得到健保署特約給付，將責任推由被告承擔

而請求300,000元，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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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勞訴卷二14頁）：

  ㈠被告係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新明診所實際出資

人，僅具醫檢師資格。

  ㈡被告邀請原告於108年1月3日至同年0月00日間，擔任上址新

明診所登記負責醫師，並實際從事醫療診察等業務。

  ㈢兩造簽訂合作合約，約定雙方同意合作，期間自108年1月1

日至同年3月31日，另約定2月份薪資過年期間每小時1,000

元，牌照費40,000元，其他月份每月190,000元（本院勞訴

卷一105頁）。

  ㈣被告曾於108年3月4日、同年月25日、同年4月17日分別簽發

票號DA0000000、DA0000000、DA0000000號支票各1紙，面額

各為184,900元、157,500元、100,000元予原告（本院附民

卷11頁）。

  ㈤被告因系爭刑案經本院刑事庭判決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

  ㈥登記負責人羅財基之富康診所於108年10月9日設立，並於同

年12月25日辦理歇業（本院勞訴卷一75-82頁）。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間所定合作合約之性質並非勞動契約：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承攬者，則謂當事人

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

報酬之契約。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

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482條、第490條第1

項、第528條分別定有明文。參酌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

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可

知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

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

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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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

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

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

相同。至委任契約則與僱傭契約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

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僱傭契約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

他方在從屬關係下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

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非基於從

屬關係不同。又一般學理上亦認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具

有下列特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

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

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

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納

入雇主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勞動

契約之特徵，即在此從屬性。至於勞務債權人與勞務債務人

之間究為僱傭、委任或承攬關係，觀諸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40號解釋意旨，應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其類型

特徵、從屬性高低判斷之，亦即，應視提供勞務者得否自由

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為斷。倘勞務債

務人就其實質上從事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自由決定，且

勞務債權人對勞務給付方法之規制程度甚低，報酬給付方式

繫於一定工作之完成，則其間從屬性程度不高，即難認屬勞

動契約。

  ⒉原告固主張兩造間應屬僱傭關係，惟查：

　⑴兩造不爭執原告工作內容為看門診（本院勞訴卷一122

頁），具有高度專業性，此亦據原告陳稱：沒有指導我開

藥、看診，依我的自由意志，開藥是我自己決定等語在卷

（本院勞訴卷○000-000頁），故原告執行醫療相關業務，

顯然無法完全依被告之指示為之，足見兩造間係約定被告將

新明診所之醫療業務，委諸擔任醫師之原告，由原告依其醫

療專業為獨立之裁量與決定，其目的顯然在於一定診療事務

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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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對於原告出勤情形，原告自陳：新明診所員工有打卡，我沒

有考績等語（本院勞訴卷一121頁），而被告亦陳稱：原告

沒有打卡，也沒有考績等語（本院勞訴卷一121頁），就此

部分而言，難認被告對原告有人格從屬性之指揮監督關係，

縱認合作合約約定「上班時間、星期一：早午、星期二：早

午晚、星期三：休、星期四：早午、星期五：早午、星期

六：早、星期日：休」（本院勞訴卷一105頁），然此無非

為新明診所得以正常營運之必要措施，亦難僅以兩造有約定

看診時間，即驟認原告對被告有人格上、組織上從屬性。

　⑶合作合約約定略以：「甲（即原告）乙（即被告）双方同意

合作，從108.1.1〜108.3.31合作順利，可入股」、「薪

資：2月份过年、1hr、1000元、牌照費4万元、其他月份每

月19万元整」、「健保費由乙方（即被告）付、甲方（即原

告）僅繳健保稅金、醫師公費費會（按應係「醫師公會會

費」之誤）各半、其由乙方繳」（本院勞訴卷一105頁），

而原告自陳：因為當時過渡期，看診所經營好不好，好的話

我就繼續擔任登記負責醫師，我邊看邊做等語（本院勞訴卷

二9頁），可見原告亦須承擔看診人次等業務多寡及合作順

利與否、可否入股及健保給付相關稅賦等經營風險，此與一

般勞工無須自行負擔經營風險、成本，據此判斷，原告與被

告間實無經濟上從屬性。

　⒊綜上，被告委任原告在新明診所依其專業處理醫療事務，原

告因處理醫療事務而受領報酬，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性質

應屬委任關係，而非僱傭或承攬關係，應堪認定。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8年3月份短少工資90,000元，應屬無

據：

　　承上所述，兩造間既非屬僱傭關係，則原告主張依勞動契約

法律關係、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短付

工資90,000元，即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名譽損失、

精神慰撫金及遭富康診所減薪損失，均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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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

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

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亦有明

文。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須行為人具備歸

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

成立，故侵權行為賠償損害之訴訟，請求權人須先就上述要

件為相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另按「本法所稱醫

療機構，係指供醫師執行醫療業務之機構」、「本法所稱私

立醫療機構，係指由醫師設立之醫療機構」、「醫療機構應

置負責醫師一人，對其機構醫療業務，負督導責任。私立醫

療機構，並以其申請人為負責醫師」，醫療法第2條、第4

條、第18條分別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私立醫療機構需由

具醫師資格者申請設立及擔任該醫療機構之負責人，對醫療

業務負督導責任。又按「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

告、陳述而領取保險給付、申請核退或申報醫療費用者，處

以其領取之保險給付、申請核退或申報之醫療費用二倍至二

十倍之罰鍰；其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保險醫事

服務機構因該事由已領取之醫療費用，得在其申報之應領醫

療費用內扣除」、「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特約期間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保險人予以停約一個月至三個月。但於特約醫

院，得按其情節就違反規定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其全部

或一部之門診、住院業務，予以停約一個月至三個月：……

未診治保險對象，卻自創就醫紀錄，虛報醫療費用。其

他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

用。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容留未具醫師資格之人員，為保險

對象執行醫療業務，申報醫療費用」、「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違約申報醫療費用，點數超過二萬五千點，未逾五萬點者，

處停約二個月」。全民健康保險法（下稱健保法）第81條第

1項、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下稱健

保特約辦法）第39條第3、4、5款、健保特約辦法第39條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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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處分裁量基準第2點第2款分有明文。

  ⒉查，有關原告遭系爭裁罰之原因，係原告與健保署簽訂全民

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期間，經健保署查獲原告負責之

新明診所涉有容留未具醫師資格人員即被告擅自為保險對

象執行醫療業務，又未診治保險對象卻以異常代碼方式，

自創就醫紀錄及訴外人即藥劑生黃哲烘於108年3月4日至2

7日期間未於新明診所執業卻以其名義虛報醫療費用共計4

2,791點等情，有健保署113年4月30日健保企字第11300536

65號函在卷可考（本院勞訴卷○000-000頁），而新明診所

除原告進行診療業務外，被告亦在該診所內2樓辦公等情，

為原告自陳在卷（本院勞訴卷二11頁），可見原告對未具醫

師資格之被告是否執行醫療業務，應有掌握瞭解之機會，佐

以原告使用之門診電腦尚可查得未看診病患之紀錄一節，亦

據原告陳稱：我從健保署回來去查看門診電腦，發現沒有看

診的一大堆，不是我看診的，我就一天一天拍下來，這部電

腦放在我自己的診間等語（本院勞訴卷二12-13頁），並有

新明診所病患就診紀錄翻拍畫面各1份在卷可按（本院勞訴

卷○000-000頁），佐以原告於系爭刑案偵查中亦稱：診所

的病歷紙本在我這邊等語（桃園地檢署他1202號卷七36

頁），可見原告身為合格醫師，其就健保法於83年實施後，

坊間醫療院所率多與健保署訂定健保特約提供保險醫療服

務，藉以維持醫療院所相當業務之情形，應知之甚詳；申言

之，原告應就其與無醫師執照之被告簽訂合作合約，且被告

亦在新明診所2樓辦公，被告即有可能執行醫療業務並供其

他不正當用途等情，當有所預見及查證機會。更何況原告與

被告約定固定收受牌照費之對價，且將新明診所大小章、新

明診所帳戶存摺係交付被告使用（桃園地檢署偵9035號卷一

135頁、他1202號卷七36；本院勞訴卷一167頁、卷二10

頁），若謂原告對被告執行業務內容及健保給付資金流向漠

不關心，亦對被告向健保署詐領醫療費用一事毫無所悉，顯

然不符常理，有違經驗法則，遑論原告曾因服務於訴外人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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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龍即魔鏡醫美診所涉有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遭檢方偵辦，

且原告另擔任訴外人仟仟美診所負責醫師時，實際負責人即

訴外人黃蔡靄雲、黃莙蓉涉犯虛偽報稅遭檢方偵辦等情，有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102年度偵字第18787號、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104年度偵字第1765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憑

（本院勞訴卷二17-22頁），益證原告對於擔任診所負責人

可能會發生之非法事項應會有所注意。從而，原告於簽訂合

作合約當時，對於被告借其合作而向健保署訂定健保特約之

機會，並進而詐領醫療費用造成健保署損害之過程及可能性

既有所認識，而被告果真涉犯系爭刑案，則原告因健保署系

爭裁處所受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名譽損失、精神慰

撫金及遭富康診所減薪損失等，實為原告與被告共同行為所

致，原告自應負健保法第81條第1項、健保特約辦法第39條

第3、4、5款、健保特約辦法第39條違約處分裁量基準第2點

第2款等規定之責，換言之，原告非被害人，對被告自無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⒊再系爭裁處並無原告所指「5年觀察期」、「通知5年內雇

主」等情，有健保署前揭函文在卷可查（本院勞訴卷一147

頁），原告主張與此部分相關之損失，亦屬無據。

  ⒋綜前，原告遭系爭裁處係自身行為所致，與被告行為無相當

因果關係，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

失、名譽損失、精神慰撫金及遭富康診所減薪損失，均無理

由，應俱予駁回。

五、綜上所陳，原告所舉之證據皆不足以證明兩造間係勞動契

約，亦無法遽認原告所受系爭裁處係被告基於故意或過失而

對原告所為，從而原告依合作合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法

律關係，請求判命如其聲明所述之事項，均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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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

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定移

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其於本院審理期

間，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

應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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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1號
原      告  羅財基  


被      告  吳永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賠償損害事件，原告就本院111年度醫訴字第5號違反醫師法等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1835號），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勞動事件法第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其受僱於被告，工作地點在桃園市中壢區，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勞訴卷二8頁），依前開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民國108年1月3日起至同年3月27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新明診所登記負責人，並簽訂合作合約，約定月薪新臺幣（下同）190,000元，兩造屬僱傭關係。詎被告私自偽造文書、虛報健保且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9035號、110年度偵字第17049號提起公訴後，本院以111年度醫訴字第5號判處罪刑確定（下稱系爭刑案），致原告受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裁處自109年1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停止全民健保特約3個月，並不支付停約期間醫事服務費用（下稱系爭裁罰），更使原告無法從事健保醫療工作，原告權益、名譽及精神因而受損，被告應賠償原告薪資3個月570,000元、108年3月份短付薪資90,000元、名譽損失300,000元、精神慰撫金300,000元。另原告於108年10月28日受聘於訴外人富康診所負責醫師，並申請健保業務，不料健保署以原告受前揭處分尚未完成執行而不予特約給付，遂遭富康診所減薪而無法更換新工作，此期間損失薪資300,000元。為此，爰依合作合約、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等規定，提起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60,000元，及自113年3月7日民事補充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因被告出資經營新明診所須由醫師擔任負責人，遂與原告合作，兩造僅簽3個月合作合約，非聘僱合約，亦非勞雇關係。兩造簽訂合作合約後，原告自108年3月1日起，看診時在無藥師情況下，自行調製藥品予病患，又健保署要求看診資料每天上傳，嗣於同年月23日遭健保署查獲不法，新明診所自翌（24）日起停診，終止雙方合作關係，因健保署不同意原址再設診所，新明診所遂辦理歇業。原告為新明診所負責人，應負起新明診所全部責任，原告應自負其責。再原告前揭違反藥事法令行為犯後態度不佳，致健保署重罰停約3個月，及須繳回犯罪所得490,949元，已由被告代墊。另健保署因原告前述違反藥事法令行為，108年3月份看診費、院內調劑費悉遭健保署沒收，何來薪資短少90,000元。又健保署查出原告在其他地方擔任負責醫師時，有類似違法案件而早被鎖定為5年觀察名單，何來名譽受損。原告身為健保署特約醫事機構負責人卻不肯負責，刻意提告，卻將全部責任轉嫁被告，並於系爭刑案審理時不願與被告和解，被告因而無法獲得緩起訴或緩刑，竟要求精神慰撫金，實無理由。再原告明知停約尚未結束，仍前往富康診所擔任負責醫師而無法得到健保署特約給付，將責任推由被告承擔而請求300,000元，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勞訴卷二14頁）：
  ㈠被告係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新明診所實際出資人，僅具醫檢師資格。
  ㈡被告邀請原告於108年1月3日至同年0月00日間，擔任上址新明診所登記負責醫師，並實際從事醫療診察等業務。
  ㈢兩造簽訂合作合約，約定雙方同意合作，期間自108年1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另約定2月份薪資過年期間每小時1,000元，牌照費40,000元，其他月份每月190,000元（本院勞訴卷一105頁）。
  ㈣被告曾於108年3月4日、同年月25日、同年4月17日分別簽發票號DA0000000、DA0000000、DA0000000號支票各1紙，面額各為184,900元、157,500元、100,000元予原告（本院附民卷11頁）。
  ㈤被告因系爭刑案經本院刑事庭判決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
  ㈥登記負責人羅財基之富康診所於108年10月9日設立，並於同年12月25日辦理歇業（本院勞訴卷一75-82頁）。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間所定合作合約之性質並非勞動契約：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承攬者，則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482條、第490條第1 項、第528條分別定有明文。參酌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可知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事人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相同。至委任契約則與僱傭契約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僱傭契約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下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非基於從屬關係不同。又一般學理上亦認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具有下列特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納入雇主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勞動契約之特徵，即在此從屬性。至於勞務債權人與勞務債務人之間究為僱傭、委任或承攬關係，觀諸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應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其類型特徵、從屬性高低判斷之，亦即，應視提供勞務者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為斷。倘勞務債務人就其實質上從事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自由決定，且勞務債權人對勞務給付方法之規制程度甚低，報酬給付方式繫於一定工作之完成，則其間從屬性程度不高，即難認屬勞動契約。
  ⒉原告固主張兩造間應屬僱傭關係，惟查：
　⑴兩造不爭執原告工作內容為看門診（本院勞訴卷一122頁），具有高度專業性，此亦據原告陳稱：沒有指導我開藥、看診，依我的自由意志，開藥是我自己決定等語在卷（本院勞訴卷○000-000頁），故原告執行醫療相關業務，顯然無法完全依被告之指示為之，足見兩造間係約定被告將新明診所之醫療業務，委諸擔任醫師之原告，由原告依其醫療專業為獨立之裁量與決定，其目的顯然在於一定診療事務之處理。
　⑵對於原告出勤情形，原告自陳：新明診所員工有打卡，我沒有考績等語（本院勞訴卷一121頁），而被告亦陳稱：原告沒有打卡，也沒有考績等語（本院勞訴卷一121頁），就此部分而言，難認被告對原告有人格從屬性之指揮監督關係，縱認合作合約約定「上班時間、星期一：早午、星期二：早午晚、星期三：休、星期四：早午、星期五：早午、星期六：早、星期日：休」（本院勞訴卷一105頁），然此無非為新明診所得以正常營運之必要措施，亦難僅以兩造有約定看診時間，即驟認原告對被告有人格上、組織上從屬性。
　⑶合作合約約定略以：「甲（即原告）乙（即被告）双方同意合作，從108.1.1～108.3.31合作順利，可入股」、「薪資：2月份过年、1hr、1000元、牌照費4万元、其他月份每月19万元整」、「健保費由乙方（即被告）付、甲方（即原告）僅繳健保稅金、醫師公費費會（按應係「醫師公會會費」之誤）各半、其由乙方繳」（本院勞訴卷一105頁），而原告自陳：因為當時過渡期，看診所經營好不好，好的話我就繼續擔任登記負責醫師，我邊看邊做等語（本院勞訴卷二9頁），可見原告亦須承擔看診人次等業務多寡及合作順利與否、可否入股及健保給付相關稅賦等經營風險，此與一般勞工無須自行負擔經營風險、成本，據此判斷，原告與被告間實無經濟上從屬性。
　⒊綜上，被告委任原告在新明診所依其專業處理醫療事務，原告因處理醫療事務而受領報酬，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性質應屬委任關係，而非僱傭或承攬關係，應堪認定。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8年3月份短少工資90,000元，應屬無據：
　　承上所述，兩造間既非屬僱傭關係，則原告主張依勞動契約法律關係、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短付工資90,000元，即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名譽損失、精神慰撫金及遭富康診所減薪損失，均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亦有明文。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須行為人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故侵權行為賠償損害之訴訟，請求權人須先就上述要件為相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另按「本法所稱醫療機構，係指供醫師執行醫療業務之機構」、「本法所稱私立醫療機構，係指由醫師設立之醫療機構」、「醫療機構應置負責醫師一人，對其機構醫療業務，負督導責任。私立醫療機構，並以其申請人為負責醫師」，醫療法第2條、第4條、第18條分別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私立醫療機構需由具醫師資格者申請設立及擔任該醫療機構之負責人，對醫療業務負督導責任。又按「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而領取保險給付、申請核退或申報醫療費用者，處以其領取之保險給付、申請核退或申報之醫療費用二倍至二十倍之罰鍰；其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因該事由已領取之醫療費用，得在其申報之應領醫療費用內扣除」、「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特約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予以停約一個月至三個月。但於特約醫院，得按其情節就違反規定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其全部或一部之門診、住院業務，予以停約一個月至三個月：……未診治保險對象，卻自創就醫紀錄，虛報醫療費用。其他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用。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容留未具醫師資格之人員，為保險對象執行醫療業務，申報醫療費用」、「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違約申報醫療費用，點數超過二萬五千點，未逾五萬點者，處停約二個月」。全民健康保險法（下稱健保法）第81條第1項、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下稱健保特約辦法）第39條第3、4、5款、健保特約辦法第39條違約處分裁量基準第2點第2款分有明文。
  ⒉查，有關原告遭系爭裁罰之原因，係原告與健保署簽訂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期間，經健保署查獲原告負責之新明診所涉有容留未具醫師資格人員即被告擅自為保險對象執行醫療業務，又未診治保險對象卻以異常代碼方式，自創就醫紀錄及訴外人即藥劑生黃哲烘於108年3月4日至27日期間未於新明診所執業卻以其名義虛報醫療費用共計42,791點等情，有健保署113年4月30日健保企字第1130053665號函在卷可考（本院勞訴卷○000-000頁），而新明診所除原告進行診療業務外，被告亦在該診所內2樓辦公等情，為原告自陳在卷（本院勞訴卷二11頁），可見原告對未具醫師資格之被告是否執行醫療業務，應有掌握瞭解之機會，佐以原告使用之門診電腦尚可查得未看診病患之紀錄一節，亦據原告陳稱：我從健保署回來去查看門診電腦，發現沒有看診的一大堆，不是我看診的，我就一天一天拍下來，這部電腦放在我自己的診間等語（本院勞訴卷二12-13頁），並有新明診所病患就診紀錄翻拍畫面各1份在卷可按（本院勞訴卷○000-000頁），佐以原告於系爭刑案偵查中亦稱：診所的病歷紙本在我這邊等語（桃園地檢署他1202號卷七36頁），可見原告身為合格醫師，其就健保法於83年實施後，坊間醫療院所率多與健保署訂定健保特約提供保險醫療服務，藉以維持醫療院所相當業務之情形，應知之甚詳；申言之，原告應就其與無醫師執照之被告簽訂合作合約，且被告亦在新明診所2樓辦公，被告即有可能執行醫療業務並供其他不正當用途等情，當有所預見及查證機會。更何況原告與被告約定固定收受牌照費之對價，且將新明診所大小章、新明診所帳戶存摺係交付被告使用（桃園地檢署偵9035號卷一135頁、他1202號卷七36；本院勞訴卷一167頁、卷二10頁），若謂原告對被告執行業務內容及健保給付資金流向漠不關心，亦對被告向健保署詐領醫療費用一事毫無所悉，顯然不符常理，有違經驗法則，遑論原告曾因服務於訴外人黃兆龍即魔鏡醫美診所涉有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遭檢方偵辦，且原告另擔任訴外人仟仟美診所負責醫師時，實際負責人即訴外人黃蔡靄雲、黃莙蓉涉犯虛偽報稅遭檢方偵辦等情，有桃園地檢署檢察官102年度偵字第18787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4年度偵字第1765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憑（本院勞訴卷二17-22頁），益證原告對於擔任診所負責人可能會發生之非法事項應會有所注意。從而，原告於簽訂合作合約當時，對於被告借其合作而向健保署訂定健保特約之機會，並進而詐領醫療費用造成健保署損害之過程及可能性既有所認識，而被告果真涉犯系爭刑案，則原告因健保署系爭裁處所受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名譽損失、精神慰撫金及遭富康診所減薪損失等，實為原告與被告共同行為所致，原告自應負健保法第81條第1項、健保特約辦法第39條第3、4、5款、健保特約辦法第39條違約處分裁量基準第2點第2款等規定之責，換言之，原告非被害人，對被告自無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⒊再系爭裁處並無原告所指「5年觀察期」、「通知5年內雇主」等情，有健保署前揭函文在卷可查（本院勞訴卷一147頁），原告主張與此部分相關之損失，亦屬無據。
  ⒋綜前，原告遭系爭裁處係自身行為所致，與被告行為無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名譽損失、精神慰撫金及遭富康診所減薪損失，均無理由，應俱予駁回。
五、綜上所陳，原告所舉之證據皆不足以證明兩造間係勞動契約，亦無法遽認原告所受系爭裁處係被告基於故意或過失而對原告所為，從而原告依合作合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法律關係，請求判命如其聲明所述之事項，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其於本院審理期間，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應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1號

原      告  羅財基  



被      告  吳永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賠償損害事件，原告就本院111年度醫訴字第5

號違反醫師法等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

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1835號），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

    、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勞動事件

    法第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其受僱於被告，

    工作地點在桃園市中壢區，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勞訴卷

    二8頁），依前開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民國108年1月3日起至同年3月27日止

    受僱於被告，擔任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新明診所登記

    負責人，並簽訂合作合約，約定月薪新臺幣（下同）190,00

    0元，兩造屬僱傭關係。詎被告私自偽造文書、虛報健保且

    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

    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9035號、110年度偵字第17049

    號提起公訴後，本院以111年度醫訴字第5號判處罪刑確定（

    下稱系爭刑案），致原告受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

    稱健保署）裁處自109年1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停止全民健保

    特約3個月，並不支付停約期間醫事服務費用（下稱系爭裁

    罰），更使原告無法從事健保醫療工作，原告權益、名譽及

    精神因而受損，被告應賠償原告薪資3個月570,000元、108

    年3月份短付薪資90,000元、名譽損失300,000元、精神慰撫

    金300,000元。另原告於108年10月28日受聘於訴外人富康診

    所負責醫師，並申請健保業務，不料健保署以原告受前揭處

    分尚未完成執行而不予特約給付，遂遭富康診所減薪而無法

    更換新工作，此期間損失薪資300,000元。為此，爰依合作

    合約、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等規定，提起訴訟。

    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60,000元，及自113年3月7日

    民事補充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因被告出資經營新明診所須由醫師擔任負責人，

    遂與原告合作，兩造僅簽3個月合作合約，非聘僱合約，亦

    非勞雇關係。兩造簽訂合作合約後，原告自108年3月1日起

    ，看診時在無藥師情況下，自行調製藥品予病患，又健保署

    要求看診資料每天上傳，嗣於同年月23日遭健保署查獲不法

    ，新明診所自翌（24）日起停診，終止雙方合作關係，因健

    保署不同意原址再設診所，新明診所遂辦理歇業。原告為新

    明診所負責人，應負起新明診所全部責任，原告應自負其責

    。再原告前揭違反藥事法令行為犯後態度不佳，致健保署重

    罰停約3個月，及須繳回犯罪所得490,949元，已由被告代墊

    。另健保署因原告前述違反藥事法令行為，108年3月份看診

    費、院內調劑費悉遭健保署沒收，何來薪資短少90,000元。

    又健保署查出原告在其他地方擔任負責醫師時，有類似違法

    案件而早被鎖定為5年觀察名單，何來名譽受損。原告身為

    健保署特約醫事機構負責人卻不肯負責，刻意提告，卻將全

    部責任轉嫁被告，並於系爭刑案審理時不願與被告和解，被

    告因而無法獲得緩起訴或緩刑，竟要求精神慰撫金，實無理

    由。再原告明知停約尚未結束，仍前往富康診所擔任負責醫

    師而無法得到健保署特約給付，將責任推由被告承擔而請求

    300,000元，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勞訴卷二14頁）：

  ㈠被告係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新明診所實際出資人，僅具

    醫檢師資格。

  ㈡被告邀請原告於108年1月3日至同年0月00日間，擔任上址新

    明診所登記負責醫師，並實際從事醫療診察等業務。

  ㈢兩造簽訂合作合約，約定雙方同意合作，期間自108年1月1日

    至同年3月31日，另約定2月份薪資過年期間每小時1,000元

    ，牌照費40,000元，其他月份每月190,000元（本院勞訴卷

    一105頁）。

  ㈣被告曾於108年3月4日、同年月25日、同年4月17日分別簽發

    票號DA0000000、DA0000000、DA0000000號支票各1紙，面額

    各為184,900元、157,500元、100,000元予原告（本院附民

    卷11頁）。

  ㈤被告因系爭刑案經本院刑事庭判決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

  ㈥登記負責人羅財基之富康診所於108年10月9日設立，並於同

    年12月25日辦理歇業（本院勞訴卷一75-82頁）。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間所定合作合約之性質並非勞動契約：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承攬者，則謂當事人

    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

    報酬之契約。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

    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482條、第490條第1 項

    、第528條分別定有明文。參酌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

    ，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可知僱

    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

    ，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人提

    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事人

    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

    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同時

    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相同

    。至委任契約則與僱傭契約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

    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僱傭契約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

    在從屬關係下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

    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非基於從屬關

    係不同。又一般學理上亦認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具有下

    列特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

    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

    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

    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納入雇

    主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勞動契約

    之特徵，即在此從屬性。至於勞務債權人與勞務債務人之間

    究為僱傭、委任或承攬關係，觀諸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0

    號解釋意旨，應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其類型特徵

    、從屬性高低判斷之，亦即，應視提供勞務者得否自由決定

    勞務給付之方式，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為斷。倘勞務債務人

    就其實質上從事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自由決定，且勞務

    債權人對勞務給付方法之規制程度甚低，報酬給付方式繫於

    一定工作之完成，則其間從屬性程度不高，即難認屬勞動契

    約。

  ⒉原告固主張兩造間應屬僱傭關係，惟查：

　⑴兩造不爭執原告工作內容為看門診（本院勞訴卷一122頁），

    具有高度專業性，此亦據原告陳稱：沒有指導我開藥、看診

    ，依我的自由意志，開藥是我自己決定等語在卷（本院勞訴

    卷○000-000頁），故原告執行醫療相關業務，顯然無法完全

    依被告之指示為之，足見兩造間係約定被告將新明診所之醫

    療業務，委諸擔任醫師之原告，由原告依其醫療專業為獨立

    之裁量與決定，其目的顯然在於一定診療事務之處理。

　⑵對於原告出勤情形，原告自陳：新明診所員工有打卡，我沒

    有考績等語（本院勞訴卷一121頁），而被告亦陳稱：原告

    沒有打卡，也沒有考績等語（本院勞訴卷一121頁），就此

    部分而言，難認被告對原告有人格從屬性之指揮監督關係，

    縱認合作合約約定「上班時間、星期一：早午、星期二：早

    午晚、星期三：休、星期四：早午、星期五：早午、星期六

    ：早、星期日：休」（本院勞訴卷一105頁），然此無非為

    新明診所得以正常營運之必要措施，亦難僅以兩造有約定看

    診時間，即驟認原告對被告有人格上、組織上從屬性。

　⑶合作合約約定略以：「甲（即原告）乙（即被告）双方同意

    合作，從108.1.1～108.3.31合作順利，可入股」、「薪資：

    2月份过年、1hr、1000元、牌照費4万元、其他月份每月19

    万元整」、「健保費由乙方（即被告）付、甲方（即原告）

    僅繳健保稅金、醫師公費費會（按應係「醫師公會會費」之

    誤）各半、其由乙方繳」（本院勞訴卷一105頁），而原告

    自陳：因為當時過渡期，看診所經營好不好，好的話我就繼

    續擔任登記負責醫師，我邊看邊做等語（本院勞訴卷二9頁

    ），可見原告亦須承擔看診人次等業務多寡及合作順利與否

    、可否入股及健保給付相關稅賦等經營風險，此與一般勞工

    無須自行負擔經營風險、成本，據此判斷，原告與被告間實

    無經濟上從屬性。

　⒊綜上，被告委任原告在新明診所依其專業處理醫療事務，原

    告因處理醫療事務而受領報酬，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性質

    應屬委任關係，而非僱傭或承攬關係，應堪認定。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8年3月份短少工資90,000元，應屬無據

    ：

　　承上所述，兩造間既非屬僱傭關係，則原告主張依勞動契約

    法律關係、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短付

    工資90,000元，即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名譽損失、精

    神慰撫金及遭富康診所減薪損失，均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

    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

    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亦有明文

    。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須行為人具備歸責

    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

    立，故侵權行為賠償損害之訴訟，請求權人須先就上述要件

    為相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另按「本法所稱醫療

    機構，係指供醫師執行醫療業務之機構」、「本法所稱私立

    醫療機構，係指由醫師設立之醫療機構」、「醫療機構應置

    負責醫師一人，對其機構醫療業務，負督導責任。私立醫療

    機構，並以其申請人為負責醫師」，醫療法第2條、第4條、

    第18條分別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私立醫療機構需由具醫

    師資格者申請設立及擔任該醫療機構之負責人，對醫療業務

    負督導責任。又按「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

    陳述而領取保險給付、申請核退或申報醫療費用者，處以其

    領取之保險給付、申請核退或申報之醫療費用二倍至二十倍

    之罰鍰；其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保險醫事服務

    機構因該事由已領取之醫療費用，得在其申報之應領醫療費

    用內扣除」、「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特約期間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保險人予以停約一個月至三個月。但於特約醫院，得

    按其情節就違反規定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其全部或一部

    之門診、住院業務，予以停約一個月至三個月：……未診治

    保險對象，卻自創就醫紀錄，虛報醫療費用。其他以不正

    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用。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容留未具醫師資格之人員，為保險對象執行

    醫療業務，申報醫療費用」、「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違約申報

    醫療費用，點數超過二萬五千點，未逾五萬點者，處停約二

    個月」。全民健康保險法（下稱健保法）第81條第1項、全

    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下稱健保特約辦

    法）第39條第3、4、5款、健保特約辦法第39條違約處分裁

    量基準第2點第2款分有明文。

  ⒉查，有關原告遭系爭裁罰之原因，係原告與健保署簽訂全民

    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期間，經健保署查獲原告負責之

    新明診所涉有容留未具醫師資格人員即被告擅自為保險對象

    執行醫療業務，又未診治保險對象卻以異常代碼方式，自創

    就醫紀錄及訴外人即藥劑生黃哲烘於108年3月4日至27日期

    間未於新明診所執業卻以其名義虛報醫療費用共計42,791點

    等情，有健保署113年4月30日健保企字第1130053665號函在

    卷可考（本院勞訴卷○000-000頁），而新明診所除原告進行

    診療業務外，被告亦在該診所內2樓辦公等情，為原告自陳

    在卷（本院勞訴卷二11頁），可見原告對未具醫師資格之被

    告是否執行醫療業務，應有掌握瞭解之機會，佐以原告使用

    之門診電腦尚可查得未看診病患之紀錄一節，亦據原告陳稱

    ：我從健保署回來去查看門診電腦，發現沒有看診的一大堆

    ，不是我看診的，我就一天一天拍下來，這部電腦放在我自

    己的診間等語（本院勞訴卷二12-13頁），並有新明診所病

    患就診紀錄翻拍畫面各1份在卷可按（本院勞訴卷○000-000

    頁），佐以原告於系爭刑案偵查中亦稱：診所的病歷紙本在

    我這邊等語（桃園地檢署他1202號卷七36頁），可見原告身

    為合格醫師，其就健保法於83年實施後，坊間醫療院所率多

    與健保署訂定健保特約提供保險醫療服務，藉以維持醫療院

    所相當業務之情形，應知之甚詳；申言之，原告應就其與無

    醫師執照之被告簽訂合作合約，且被告亦在新明診所2樓辦

    公，被告即有可能執行醫療業務並供其他不正當用途等情，

    當有所預見及查證機會。更何況原告與被告約定固定收受牌

    照費之對價，且將新明診所大小章、新明診所帳戶存摺係交

    付被告使用（桃園地檢署偵9035號卷一135頁、他1202號卷

    七36；本院勞訴卷一167頁、卷二10頁），若謂原告對被告

    執行業務內容及健保給付資金流向漠不關心，亦對被告向健

    保署詐領醫療費用一事毫無所悉，顯然不符常理，有違經驗

    法則，遑論原告曾因服務於訴外人黃兆龍即魔鏡醫美診所涉

    有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遭檢方偵辦，且原告另擔任訴外人仟

    仟美診所負責醫師時，實際負責人即訴外人黃蔡靄雲、黃莙

    蓉涉犯虛偽報稅遭檢方偵辦等情，有桃園地檢署檢察官102

    年度偵字第18787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4年度偵

    字第1765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憑（本院勞訴卷二17-22頁

    ），益證原告對於擔任診所負責人可能會發生之非法事項應

    會有所注意。從而，原告於簽訂合作合約當時，對於被告借

    其合作而向健保署訂定健保特約之機會，並進而詐領醫療費

    用造成健保署損害之過程及可能性既有所認識，而被告果真

    涉犯系爭刑案，則原告因健保署系爭裁處所受不能工作3個

    月之薪資損失、名譽損失、精神慰撫金及遭富康診所減薪損

    失等，實為原告與被告共同行為所致，原告自應負健保法第

    81條第1項、健保特約辦法第39條第3、4、5款、健保特約辦

    法第39條違約處分裁量基準第2點第2款等規定之責，換言之

    ，原告非被害人，對被告自無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⒊再系爭裁處並無原告所指「5年觀察期」、「通知5年內雇主

    」等情，有健保署前揭函文在卷可查（本院勞訴卷一147頁

    ），原告主張與此部分相關之損失，亦屬無據。

  ⒋綜前，原告遭系爭裁處係自身行為所致，與被告行為無相當

    因果關係，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

    、名譽損失、精神慰撫金及遭富康診所減薪損失，均無理由

    ，應俱予駁回。

五、綜上所陳，原告所舉之證據皆不足以證明兩造間係勞動契約

    ，亦無法遽認原告所受系爭裁處係被告基於故意或過失而對

    原告所為，從而原告依合作合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法律

    關係，請求判命如其聲明所述之事項，均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

    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

    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定移

    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其於本院審理期

    間，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

    應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1號

原      告  羅財基  



被      告  吳永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賠償損害事件，原告就本院111年度醫訴字第5號違反醫師法等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1835號），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勞動事件法第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其受僱於被告，工作地點在桃園市中壢區，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勞訴卷二8頁），依前開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民國108年1月3日起至同年3月27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新明診所登記負責人，並簽訂合作合約，約定月薪新臺幣（下同）190,000元，兩造屬僱傭關係。詎被告私自偽造文書、虛報健保且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9035號、110年度偵字第17049號提起公訴後，本院以111年度醫訴字第5號判處罪刑確定（下稱系爭刑案），致原告受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裁處自109年1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停止全民健保特約3個月，並不支付停約期間醫事服務費用（下稱系爭裁罰），更使原告無法從事健保醫療工作，原告權益、名譽及精神因而受損，被告應賠償原告薪資3個月570,000元、108年3月份短付薪資90,000元、名譽損失300,000元、精神慰撫金300,000元。另原告於108年10月28日受聘於訴外人富康診所負責醫師，並申請健保業務，不料健保署以原告受前揭處分尚未完成執行而不予特約給付，遂遭富康診所減薪而無法更換新工作，此期間損失薪資300,000元。為此，爰依合作合約、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法律關係等規定，提起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60,000元，及自113年3月7日民事補充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因被告出資經營新明診所須由醫師擔任負責人，遂與原告合作，兩造僅簽3個月合作合約，非聘僱合約，亦非勞雇關係。兩造簽訂合作合約後，原告自108年3月1日起，看診時在無藥師情況下，自行調製藥品予病患，又健保署要求看診資料每天上傳，嗣於同年月23日遭健保署查獲不法，新明診所自翌（24）日起停診，終止雙方合作關係，因健保署不同意原址再設診所，新明診所遂辦理歇業。原告為新明診所負責人，應負起新明診所全部責任，原告應自負其責。再原告前揭違反藥事法令行為犯後態度不佳，致健保署重罰停約3個月，及須繳回犯罪所得490,949元，已由被告代墊。另健保署因原告前述違反藥事法令行為，108年3月份看診費、院內調劑費悉遭健保署沒收，何來薪資短少90,000元。又健保署查出原告在其他地方擔任負責醫師時，有類似違法案件而早被鎖定為5年觀察名單，何來名譽受損。原告身為健保署特約醫事機構負責人卻不肯負責，刻意提告，卻將全部責任轉嫁被告，並於系爭刑案審理時不願與被告和解，被告因而無法獲得緩起訴或緩刑，竟要求精神慰撫金，實無理由。再原告明知停約尚未結束，仍前往富康診所擔任負責醫師而無法得到健保署特約給付，將責任推由被告承擔而請求300,000元，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勞訴卷二14頁）：

  ㈠被告係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新明診所實際出資人，僅具醫檢師資格。

  ㈡被告邀請原告於108年1月3日至同年0月00日間，擔任上址新明診所登記負責醫師，並實際從事醫療診察等業務。

  ㈢兩造簽訂合作合約，約定雙方同意合作，期間自108年1月1日至同年3月31日，另約定2月份薪資過年期間每小時1,000元，牌照費40,000元，其他月份每月190,000元（本院勞訴卷一105頁）。

  ㈣被告曾於108年3月4日、同年月25日、同年4月17日分別簽發票號DA0000000、DA0000000、DA0000000號支票各1紙，面額各為184,900元、157,500元、100,000元予原告（本院附民卷11頁）。

  ㈤被告因系爭刑案經本院刑事庭判決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

  ㈥登記負責人羅財基之富康診所於108年10月9日設立，並於同年12月25日辦理歇業（本院勞訴卷一75-82頁）。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間所定合作合約之性質並非勞動契約：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稱承攬者，則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482條、第490條第1 項、第528條分別定有明文。參酌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可知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事人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相同。至委任契約則與僱傭契約均約定以勞動力之提供作為契約當事人給付之標的，惟僱傭契約係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下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時，並非基於從屬關係不同。又一般學理上亦認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具有下列特徵：⑴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納入雇主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勞動契約之特徵，即在此從屬性。至於勞務債權人與勞務債務人之間究為僱傭、委任或承攬關係，觀諸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應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其類型特徵、從屬性高低判斷之，亦即，應視提供勞務者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為斷。倘勞務債務人就其實質上從事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自由決定，且勞務債權人對勞務給付方法之規制程度甚低，報酬給付方式繫於一定工作之完成，則其間從屬性程度不高，即難認屬勞動契約。

  ⒉原告固主張兩造間應屬僱傭關係，惟查：

　⑴兩造不爭執原告工作內容為看門診（本院勞訴卷一122頁），具有高度專業性，此亦據原告陳稱：沒有指導我開藥、看診，依我的自由意志，開藥是我自己決定等語在卷（本院勞訴卷○000-000頁），故原告執行醫療相關業務，顯然無法完全依被告之指示為之，足見兩造間係約定被告將新明診所之醫療業務，委諸擔任醫師之原告，由原告依其醫療專業為獨立之裁量與決定，其目的顯然在於一定診療事務之處理。

　⑵對於原告出勤情形，原告自陳：新明診所員工有打卡，我沒有考績等語（本院勞訴卷一121頁），而被告亦陳稱：原告沒有打卡，也沒有考績等語（本院勞訴卷一121頁），就此部分而言，難認被告對原告有人格從屬性之指揮監督關係，縱認合作合約約定「上班時間、星期一：早午、星期二：早午晚、星期三：休、星期四：早午、星期五：早午、星期六：早、星期日：休」（本院勞訴卷一105頁），然此無非為新明診所得以正常營運之必要措施，亦難僅以兩造有約定看診時間，即驟認原告對被告有人格上、組織上從屬性。

　⑶合作合約約定略以：「甲（即原告）乙（即被告）双方同意合作，從108.1.1～108.3.31合作順利，可入股」、「薪資：2月份过年、1hr、1000元、牌照費4万元、其他月份每月19万元整」、「健保費由乙方（即被告）付、甲方（即原告）僅繳健保稅金、醫師公費費會（按應係「醫師公會會費」之誤）各半、其由乙方繳」（本院勞訴卷一105頁），而原告自陳：因為當時過渡期，看診所經營好不好，好的話我就繼續擔任登記負責醫師，我邊看邊做等語（本院勞訴卷二9頁），可見原告亦須承擔看診人次等業務多寡及合作順利與否、可否入股及健保給付相關稅賦等經營風險，此與一般勞工無須自行負擔經營風險、成本，據此判斷，原告與被告間實無經濟上從屬性。

　⒊綜上，被告委任原告在新明診所依其專業處理醫療事務，原告因處理醫療事務而受領報酬，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性質應屬委任關係，而非僱傭或承攬關係，應堪認定。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8年3月份短少工資90,000元，應屬無據：

　　承上所述，兩造間既非屬僱傭關係，則原告主張依勞動契約法律關係、勞基法第22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短付工資90,000元，即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名譽損失、精神慰撫金及遭富康診所減薪損失，均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亦有明文。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須行為人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故侵權行為賠償損害之訴訟，請求權人須先就上述要件為相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另按「本法所稱醫療機構，係指供醫師執行醫療業務之機構」、「本法所稱私立醫療機構，係指由醫師設立之醫療機構」、「醫療機構應置負責醫師一人，對其機構醫療業務，負督導責任。私立醫療機構，並以其申請人為負責醫師」，醫療法第2條、第4條、第18條分別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私立醫療機構需由具醫師資格者申請設立及擔任該醫療機構之負責人，對醫療業務負督導責任。又按「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而領取保險給付、申請核退或申報醫療費用者，處以其領取之保險給付、申請核退或申報之醫療費用二倍至二十倍之罰鍰；其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因該事由已領取之醫療費用，得在其申報之應領醫療費用內扣除」、「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特約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險人予以停約一個月至三個月。但於特約醫院，得按其情節就違反規定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其全部或一部之門診、住院業務，予以停約一個月至三個月：……未診治保險對象，卻自創就醫紀錄，虛報醫療費用。其他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用。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容留未具醫師資格之人員，為保險對象執行醫療業務，申報醫療費用」、「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違約申報醫療費用，點數超過二萬五千點，未逾五萬點者，處停約二個月」。全民健康保險法（下稱健保法）第81條第1項、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下稱健保特約辦法）第39條第3、4、5款、健保特約辦法第39條違約處分裁量基準第2點第2款分有明文。

  ⒉查，有關原告遭系爭裁罰之原因，係原告與健保署簽訂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期間，經健保署查獲原告負責之新明診所涉有容留未具醫師資格人員即被告擅自為保險對象執行醫療業務，又未診治保險對象卻以異常代碼方式，自創就醫紀錄及訴外人即藥劑生黃哲烘於108年3月4日至27日期間未於新明診所執業卻以其名義虛報醫療費用共計42,791點等情，有健保署113年4月30日健保企字第1130053665號函在卷可考（本院勞訴卷○000-000頁），而新明診所除原告進行診療業務外，被告亦在該診所內2樓辦公等情，為原告自陳在卷（本院勞訴卷二11頁），可見原告對未具醫師資格之被告是否執行醫療業務，應有掌握瞭解之機會，佐以原告使用之門診電腦尚可查得未看診病患之紀錄一節，亦據原告陳稱：我從健保署回來去查看門診電腦，發現沒有看診的一大堆，不是我看診的，我就一天一天拍下來，這部電腦放在我自己的診間等語（本院勞訴卷二12-13頁），並有新明診所病患就診紀錄翻拍畫面各1份在卷可按（本院勞訴卷○000-000頁），佐以原告於系爭刑案偵查中亦稱：診所的病歷紙本在我這邊等語（桃園地檢署他1202號卷七36頁），可見原告身為合格醫師，其就健保法於83年實施後，坊間醫療院所率多與健保署訂定健保特約提供保險醫療服務，藉以維持醫療院所相當業務之情形，應知之甚詳；申言之，原告應就其與無醫師執照之被告簽訂合作合約，且被告亦在新明診所2樓辦公，被告即有可能執行醫療業務並供其他不正當用途等情，當有所預見及查證機會。更何況原告與被告約定固定收受牌照費之對價，且將新明診所大小章、新明診所帳戶存摺係交付被告使用（桃園地檢署偵9035號卷一135頁、他1202號卷七36；本院勞訴卷一167頁、卷二10頁），若謂原告對被告執行業務內容及健保給付資金流向漠不關心，亦對被告向健保署詐領醫療費用一事毫無所悉，顯然不符常理，有違經驗法則，遑論原告曾因服務於訴外人黃兆龍即魔鏡醫美診所涉有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遭檢方偵辦，且原告另擔任訴外人仟仟美診所負責醫師時，實際負責人即訴外人黃蔡靄雲、黃莙蓉涉犯虛偽報稅遭檢方偵辦等情，有桃園地檢署檢察官102年度偵字第18787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4年度偵字第1765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憑（本院勞訴卷二17-22頁），益證原告對於擔任診所負責人可能會發生之非法事項應會有所注意。從而，原告於簽訂合作合約當時，對於被告借其合作而向健保署訂定健保特約之機會，並進而詐領醫療費用造成健保署損害之過程及可能性既有所認識，而被告果真涉犯系爭刑案，則原告因健保署系爭裁處所受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名譽損失、精神慰撫金及遭富康診所減薪損失等，實為原告與被告共同行為所致，原告自應負健保法第81條第1項、健保特約辦法第39條第3、4、5款、健保特約辦法第39條違約處分裁量基準第2點第2款等規定之責，換言之，原告非被害人，對被告自無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⒊再系爭裁處並無原告所指「5年觀察期」、「通知5年內雇主」等情，有健保署前揭函文在卷可查（本院勞訴卷一147頁），原告主張與此部分相關之損失，亦屬無據。

  ⒋綜前，原告遭系爭裁處係自身行為所致，與被告行為無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不能工作3個月之薪資損失、名譽損失、精神慰撫金及遭富康診所減薪損失，均無理由，應俱予駁回。

五、綜上所陳，原告所舉之證據皆不足以證明兩造間係勞動契約，亦無法遽認原告所受系爭裁處係被告基於故意或過失而對原告所為，從而原告依合作合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法律關係，請求判命如其聲明所述之事項，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其於本院審理期間，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應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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